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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 

 

致：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担任百

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专项法

律顾问。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于

2016 年 4 月 24 日出具《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法

律意见》”）。 

本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2016 年 4 月 29 日发出的《关于对百洋产业投资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许可）[2016]第

3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就本次交易的有关事项，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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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是对本所已出具的《法律意见》相关内容的补充，并构成前

述法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所在前述法律意见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假设

和有关用语释义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 

本补充法律意见仅供上市公司为本次交易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

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

对本次交易相关各方补充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补充法律

意见如下： 

1、报告书披露，在采用收益法评估时，所得税费用的预测采用华太药业将

持续享受 15%的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进行测算。请补充披露华太药业

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可持续性，相关假设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是否存在法律障碍及对本次交易估值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评估师

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问询函》第 7 题） 

华太药业持有江西省科学技术厅、江西省财政厅、江西省国家税务局、江西

省地方税务局于 2014 年 10 月 8 日核发证号为 GR201436000113 号的《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内，华太药业按 15%的税率计缴企业所得税。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对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认定要求，

华太药业符合其对认定要求的规定： 

（1）华太药业于 2002 年 2 月 8 日在中国境内境内注册，符合《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 

（2）华太药业主要从事化学药和中成药的生产和销售，拥有主要产品（服

务）在技术上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 

（3）华太药业主要产品右旋糖酐铁分散片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领域》第二项：生物与新医药\（四）药物新剂型与制剂创制技术\3、制剂新辅料

开发及生产技术，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项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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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华太药业 2015 年度职工总人数为 164 人，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

动的科技人员人数为 23 人，占员工总数的 14.02%，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的规定。 

（5）华太药业（母公司）研发投入金额及占收入比例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2014 年 2013 年 

研发投入 705.55 874.66 436.99 

管理费用   1,021.39   1,156.35   746.79  

营业收入 11,790.64 12,256.60 10,394.31 

研发投入/营业收入 5.98% 7.14% 4.20% 

三年累计研发投入/三年累计

营业收入 
5.86% 

华太药业最近一年销售收入为 5,000 万元至 2 亿元，最近三年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不低于 4%，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

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 60%，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 

（6）华太药业 2015 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当年总收入的比例超过

60%，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六）项的规定。 

（7）华太药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

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均处于良好水平，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

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的规定。 

（8）根据宜春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宜丰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宜丰

县环境保护局出具的证明文件，证明华太药业在最近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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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第（八）项的规定。 

（9）华太药业已出具《说明》，将严格根据业务发展的需要及《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要求进行研发投入，并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要

求制定相应的实施规划，确保自身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要求。 

综上，华太药业目前持续符合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如果未来华太药业延

续目前在各项高新技术企业评定指标上的表现，获得相关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具有

可持续性，本次评估所做出的未来预测期高新企业税收政策不变假设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风险或法律障碍。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百洋产业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补充法律意见（一）》之签字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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